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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法規（郵政法）】講義 

◎郵政法概要重點整理 

一、基礎體系架構 

 

二、重點整理 

◎郵政法之目的： 
1.健全郵政發展； 
2.提供普遍、公平、合理之郵政服務； 
3.增進公共利益。 
◎郵政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例如關於偽造、變造郵票之刑事處罰，郵政

法中並無明文規定，故依據刑法（即此處所稱之其他法律）相關規定，可具體整理

如下： 
第 202 條（郵票之偽造、變造與行使塗抹罪） 

Ⅰ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郵票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千元以下罰金。 
Ⅱ行使偽造、變造之郵票，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塗抹郵票上之註銷符號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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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以下罰金。其行使之者亦同。 
第 204 條（預備偽造、變造郵票罪） 

Ⅰ意圖供偽造、變造郵票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或電磁紀錄

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Ⅱ從事業務之人利用職務上機會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1/2。 

第 205 條（沒收物） 
偽造、變造之郵票，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應注意者，即上開罰金之規定，乃為傳統「銀元制」之單位，亦即，以 1 銀元兌換 3
元新台幣為準。惟由於考試時均直接以法條規定出題，故考生直接記憶法條之內容

即可，此處說明乃為幫助理解。 
◎郵政法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郵政法無「地方主管機關」。 
◎交通部為提供郵政服務，設「國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

司）；除郵政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設置另以法律定之。→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設置條例》（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施行） 
◎故中華郵政公司之性質，乃為國營事業，非行政機關，亦非行政法人。 
◎名詞定義： 
一、 函件：指信函、明信片、郵簡、印刷物、盲人文件、小包之總稱。 
二、信函：指寄交特定人或特定地址以傳達訊息之文件，但不包括明信片、郵簡、印

刷物、盲人文件。 
三、明信片：指書於單一紙片上，不加封套交寄，並依中華郵政公司公告之紙質、規

格製作之文件。 
四、郵簡：指以整張紙適當摺疊粘貼，並依中華郵政公司公告之紙張尺寸、規格，加

印許可文字之不加封套交寄之文件。郵簡封面印有郵票符誌，由中華郵政公司發

行者，為特製郵簡。 
五、 印刷物：指新聞紙、雜誌、書籍、型錄等印刷文件。 
六、盲人文件：指盲人所用印有點痕或凸出字樣，交寄時在封面註明「盲人文件」字

樣之文件。另專供盲人使用之錄音帶、錄音片、錄音線及特製紙張，係發自或寄

交立案之盲人學校者，視同盲人文件。 
七、小包：指寄交特定人或特定地址不逾一公斤之小件物品。 
八、包裹：指小包以外，寄交特定人或特定地址之物品。 
九、郵件：指中華郵政公司遞送之文件或物品，包括函件、包裹或客戶以電子處理或

其他方式交寄者。 
十、基礎郵資：指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信函第一級距重量資費。 
十一、遞送：指文件或物品之收寄、封發、運輸、投遞。 
十二、郵局：指中華郵政公司為辦理各項業務，設於各地之營業處所。 
十三、郵政服務人員：指服務於中華郵政公司之人員。 
十四、郵政資產：指中華郵政公司經營業務所使用之動產、不動產及其他權利。 
十五、郵政公用物：指專供中華郵政公司使用之建築物、土地、機具、設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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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船、航空器及其他相關運輸工具。 
十六、郵票：指中華郵政公司發行，具有交付郵資證明之票證。 
十七、郵政認知證：指中華郵政公司發售，用以證明持證本人之證件。 
十八、國際回信郵票券：指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間相互約定，發售及兌換回信郵票

之一種有價證券。 
十九、其他表示郵資已付符誌：指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特製郵簡，或以郵資機或

郵政規章所許可之印字機或其他方法印刷或加蓋以表示郵資業已付訖之符誌。 
◎中華郵政公司業務之經營：中華郵政公司，得經營下列業務： 
一、遞送郵件。 
二、儲金。 
三、匯兌。 
四、簡易人壽保險。 
五、集郵及其相關商品。 
六、郵政資產之營運。 
七、經交通部核定，得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及投資或經營第一款至第六款相關業務。

◎遞送普及服務（郵政法第 5 條之 1） 
Ⅰ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主管機關應確保提供國內之遞送普及服務。 
Ⅱ前項所稱之遞送普及服務，指於國內就下列各款，永久提供品質良好、價格允當之

基本遞送服務： 
一、單件不逾 2 公斤之函件。 
二、單件不逾 20 公斤及長寬高合計不逾 150 公分之包裹。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物品。 

Ⅲ中華郵政公司應提供前項普及服務。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執行顯

有困難，該公司得公告限制或停辦前項郵件之遞送服務。遞送普及服務之服務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遞送普及服務之貫徹與例外（郵政法第 19 條） 
中華郵政公司非依法規，不得拒絕遞送第 5 條之 1 第二項各款之文件或物品。但禁寄

物品或郵件規格不符中華郵政公司公告者，不在此限（即得拒絕遞送之意）。 
◎郵遞專營權（郵政法第 6 條）： 
除中華郵政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任何人不得以遞送下列文件為營業。但國內、外

互寄之跨境文件，不在此限： 
1.明信片。 
2.郵簡。 
3.信函：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所交寄。 
前目以外之人所交寄，且單件重量 500 公克以下或單件資費不逾 13 倍基礎郵資。

運送業者，除附送與貨物有關之通知外，不得為上開文件之遞送。 
◎標章專用權：除中華郵政公司或經其同意者外，任何人不得使用與郵政、郵局（含

中文及外文）相同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表彰其營業名稱、服務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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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郵政資產、郵政款項及郵政公用物，非依法律，不得作為檢查、徵收或扣押

之標的。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遞送郵件業務及供該項業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業務單據，免

納一切稅捐。 
◎郵件在航運發生海難時，不分擔共同海損。 
◎中華郵政公司或其服務人員，不得開拆他人之郵件。但有下列情形，並經寄件人或

收件人同意開拆者，即不在此限： 
有事實足認內裝之物為禁寄物品或不適用優惠資費者。 
違反郵政法規。 
◎中華郵政公司或其服務人員因職務知悉他人秘密者，有保守秘密之義務；其服務人

員離職者，亦應繼續保守他人之秘密。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郵政事務對中華郵政公司所為之行為，視為

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 
◎關於各類郵件或其事務，國際郵政公約或協定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但其規定與郵

政法牴觸者，除國際郵件事務外，適用郵政法之規定。 
◎郵件資費之訂定（郵政法第 14 條） 
第 6 條第 1 項限由中華郵政公司或受其委託者遞送文件之資費，由中華郵政公司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前項以外郵件之資費，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訂定。 
郵件之資費應適當反映成本及合理利潤。 
◎函件封面之標示義務（郵政法第 6 條之 1） 
函件收寄或投遞業者應於函件封面上標示其名稱、商標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符號。但無

收件人名址之函件，得免予標示。 
◎違反郵遞專營權與函件封面標示義務之行政罰（郵政法第 40 條）： 
違反第 6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停止該等行

為；未停止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 6 條之 1 規定者，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2 萬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除中華郵政公司外，任何人不得發行、製作與郵票類似，且具有交付郵資證明之票

證。 
◎郵費之交付，以郵票或其他表示郵資已付符誌證明之。 
◎郵費交付及其符誌之擬核 
郵費交付方式：郵費交付方式以下列四種方式表示之。 

1.郵票 2.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 3.特製郵簡 4.以其他表示郵資已付之符誌證明。 
郵票、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或特製郵簡之「發行程序」： 

1.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式樣、圖案及價格； 
2.報請主管機關（交通部）層轉行政院核定； 
3.經行政院核定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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